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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全部用于

后续实施公司及子公司核心团队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0.00元/股。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2024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分别披露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暨取

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相比

公司前次披露的回购股份进展相关公告，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没有变化，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

894,51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5%，其中最高成交价为112.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4.00元/股，合计成交

金额为人民币399,999,400.76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A股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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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子公司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

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一一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百克生物”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其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

苗下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受理号：CXSL2500582

通知书编号：2025LP02637

药品名称：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

结论：建议批准开展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侵袭性感染（包括脑膜

炎、肺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厌炎等）的临床试验。

批准日期：2025年10月9日

二、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的简介

联合疫苗具有“一剂多防” 的优势，可减少接种次数、降低接种成本，提升疫苗接种覆盖率。因其符合公

共卫生需求和免疫接种的发展趋势，正成为国内疫苗发展的重要方向。

本次百克生物获批临床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以下简称“百白破-Hib联合

疫苗” ）是一种可以同时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以及b型流感嗜血杆菌的疫苗。 接种对象为2月龄及以上

婴幼儿，接种后可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侵袭性

感染。

百克生物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三组分）联合疫苗（以下简称“百白破疫苗（三组分）” ）和冻干b型流

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以下简称“Hib疫苗” ）是百白破-Hib联合疫苗的基础和核心。 其中：

①百白破疫苗（三组分）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打破传统共纯化工艺，具有抗原组分明确、纯度高、批间一

致性好的特点。 目前我国使用的国产百白破疫苗仍为共纯化工艺，而发达国家均已实现了组分百白破联合

疫苗取代共纯化百白破联合疫苗。 经查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目前国内厂家暂无吸附无细胞百白破

（组分）联合疫苗的产品获批上市。 目前，该产品正在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②Hib疫苗采用无酚多糖纯化工艺制备高纯度Hib多糖，采用多糖降解工艺，使制备的多糖衍生物分子

量更加均一，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的批间一致性和免疫原性。 目前，该产品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得批准。 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长春百克生物科技

股份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冻干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0）。

百克生物本次获批的百白破-Hib联合疫苗中的Hib疫苗为冻干剂型，与液体剂型的百白破疫苗（三组

分）联合使用，相比分别使用百白破疫苗和Hib疫苗，减少了注射次数，从而提高婴幼儿接种的依从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获批的百白破-Hib联合疫苗顺利完成临床试验，并获批上市，将进一步完善公司联合疫苗研发

管线，有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和主营业务的全面发展，为公众提供更为高质量的疫苗接种选择，同时助力

公司联合疫苗迎来新突破，为公司业绩创造新的增长点。

四、风险提示

百白破-Hib联合疫苗后续临床试验的开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能否最终实现商业目的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百白破-Hib联合疫苗取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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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星期四）

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0月9日上午9:15至2025年10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6号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10人，代表股份总数267,428,2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278％（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419,993,636股，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664,900股后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8,328,736股，下同。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总数261,858,2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596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2人，代表股份总数5,570,0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5％。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302人，代表股份总数5,570,0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1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330,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5％；反对79,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96％；反对7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7％；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86,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8％；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9％；反对8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0％；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3.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9％；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2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6,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97％；反对7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4,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05％；反对78,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5％；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9％；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4,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0％；反对90,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1％；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51％；反对90,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0％；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9％；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5％；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59％；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7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1,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00％；反对83,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1％；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0％；反对8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1％；弃权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8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7,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6％；反对86,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79％；反对8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5％；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5％。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09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1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1％；反对75,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6,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29％；反对7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1％；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3.1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69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5％；反对83,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39,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25％；反对83,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7％；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3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7,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8％；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97％；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7,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8％；反对8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6％；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97％；反对85,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22％；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6％；反对85,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9％；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69％；反对8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50％；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1％。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3％；反对85,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弃权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3,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67％；反对85,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4％；弃权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5,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3％；反对85,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弃权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3,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67％；反对85,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14％；弃权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0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9％；反对77,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3％；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6,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05％；反对7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8％；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7％。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翁伟嘉先生、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派出的桑健律师和贺双科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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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中证A50ETF

基金主代码 15959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3月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华宝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9月22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273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113,491,465.8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9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1）本基金的场内简称为“A50ETF华宝” 。

（2）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以使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增长

率为原则进行收益分配。基于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浮动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

后有可能使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0月14日

除息日 2025年10月1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0月1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采用现金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 本公司将于2025年10月16日将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款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相应款项后，在2025年10

月17日将现金红利款划付给指定的证券公司，投资者具体收到现金红利的时间遵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及证券公司的规定。

（2）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或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赎回或卖出的

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本基金将于2025年10月10日上午开市至10：30期间停牌，并将于2025年10月10日10：30起复牌。

4、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本基金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本公司客服

中心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本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 � � � � �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股份”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万润股份：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亿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55元/股（含本数），回购期

限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

月25日、2025年5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润股份：关于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和《万润股份：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3）。

由于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有关规定，公司将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16.55元/股（含本数）调整为16.45元/股

（含本数），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6日（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5

月30日披露的《万润股份：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795,70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922,959,225股的0.3029%，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3.8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1.31元/

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35,055,87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16.45元/股。 本次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

赎及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场内简称：中信保诚商品LOF）

基金主代码 1655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信保诚全球商品

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和《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

资起始日

2025年10月13日

暂停申购、 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根据《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

金(L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

金”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投资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基金投资的主要市场（本基金目前投资的主要市场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伦敦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同时正常交易的工作日。 鉴于2025年10月13日东京

证券交易所休市，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上述日期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A 中信保诚全球商品主题(QDII-FOF-L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5513 02096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赎回、定

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10月14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日常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

公告。

（2）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www.citicprufunds.com.cn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和本金安全。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法律

文件及相关公告，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保诚新蓝筹

基金主代码 0062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金山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吴昊

2.新任基金经理基本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金山

任职日期 2025年10月09日

证券从业年限 12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2

过往从业经历

曾担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晨曦

（深圳） 私募投资基金分析师。 2022年8月加入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研究员。 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1284

中信保诚龙腾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5年02月10日 -

001596

中信保诚新泽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09月22日 -

004153

中信保诚新悦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09月22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注册手续。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730� � � � � �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债券代码：113673� � � � � �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32,000元“岱美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2,947股，占“岱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岱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907,907,000元，

占“岱美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5%。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000元“岱美转债” 已转换

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7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3号），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3年7月18日发行了907.939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90,793.90万

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

2.00%。 转股期限为2024年1月24日至2029年7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8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90,793.9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3年8月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债券代码“113673” 。

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次发行的“岱美转债” 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股份。 “岱美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5.72元/股。

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转股价

格的议案 》，提议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

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

完成之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岱美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

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

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的“岱美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岱美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5.72元/股向下修正为13.3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修正暨转股停复牌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6月3日起“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9.93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5）。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5年6月4日起“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7.37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岱美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5,000元“岱美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

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7股，占“岱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 截至2025年9

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32,000元“岱美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947股，占“岱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2%。

（二）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岱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907,907,000元，占“岱美转债” 发

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65%。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8,583,520 677 2,148,584,197

总股本 2,148,583,520 677 2,148,584,197

四、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拥

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岱美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

1,740,395,236 81.0020 1,740,395,236 81.0020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68945881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股票代码：603730� � � � � � � � �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13673� � � � � � � � �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和2025年9月15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涉及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

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03100104J

名称：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姜银台

注册资本：人民币214858.352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2月20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

经营范围：汽车方向盘、遮阳板、换挡手柄、座椅总成和内饰件产品的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17 证券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64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国债逆回购

受托方名称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金额 6,000万元

产品期限 1天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不适用

● 风险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将选择由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现金管理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本次委托理财风险情况

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使用6,000万元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逆回购，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

名称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起始日

-产品到期

日

投资金

额

是否存

在受限

情形

收益

类型

资金来

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

实际

收益

或损

失

未到期

金额

逾期未

收回金

额

减值准

备计提

金额（如

有）

国债

逆回

购

兴业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其他：国

债逆回

购

2025/09/29

-2025/09/

30

6000.00

万元

否

保本

固定

收益

自有资

金

1.805

2.67万

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本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国债逆回购、银行通知存款以及大额存单进行现

金管理，累计实现收益金额为48.97万元。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为控制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在进行现金管理时将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投资回报相对较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购买渠道为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

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可

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素时，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评估本次风险事项对上市公司可

能带来的影响，公司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和影响期间，并说明公司前期风控措施执行情况，已采取和拟采取

的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具体措施等。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将选择由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